


5.社会实践课程总评成绩按照学校《特色项目测评办法》中“社

会实践测评办法”执行。                

第二条  成绩管理流程 

1.期末考试结束后一周，任课教师将平时成绩、期末考试成绩按

要求的比例录入成绩管理系统，打印《课程成绩单》，核对无误后签

字，经专业带头人（课部主任）、教学副院长复核签字后，将课程成

绩单交开课学院教学秘书。学院教学秘书须将本院开出课程的《平时

成绩记载表》收齐并在院内归档保存，将《课程成绩单》收齐交教务

处归档保存。 

2.学生对本人成绩或他人成绩提出异议，须在开学 2 周内，向所

在学院提出成绩复查申请。经所在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审批后，由开

课学院教学秘书与校级教学督导对异议成绩进行复查。复查完毕后，

由开课学院教学秘书告知学生结果。学生对于复查结果提出异议的，

可向教务处提出申诉。教务处在接到申诉后 5 个工作日内将复核结果

反馈给学生本人。 

3.教师漏登、错登学生成绩的，复查需更正的，须填写《武昌理

工学院成绩更正单》，经学院教学副院长、教务处分管考试工作负责

人审查签字后，由教务处学籍科成绩管理工作人员在学生成绩管理系

统中更正并注明“更正”。 

第三条  其它规定 

1.重修、缓评、提前修读学生课程成绩由任课教师填写纸质《待

录入成绩登记表》，经专业带头人（课部主任）、教学副院长、教务



处分管处长审核签字后，将成绩登记表交至教务处学籍科，由学籍科

工作人员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录入。 

2.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学生成绩，登分、统分出现错误、擅自更

改学生成绩等行为，分别按《违反教学规范和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

法》或《行政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处理。 

第四条  附则 

本规定自 2020 年春季学期执行，原有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

以本规定为准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